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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使具備有技術專長、經考驗合格，而能勝任實際工作之工友，有改任技工 

之機會，特訂定本遴選要點，以作為改任之依據。 

二、 本校如遇有技工缺額，依本遴選要點辦理。即由事務管理單位公告，接受合乎下 
 
列條件之工友書面申請。 

 
（一） 具備有技術專長者。 

（二） 到校連續服務三年以上者。 

（三）最近三年內考績至少二年列甲等者。 

（四） 平時工作表現優異、績效良好，有具體事實者。 
 
三、 為辦理工友改任技工遴選事宜，得成立遴選委員會，由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、事務 

組組長、業務承辦人所組成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。 

四、 遴選委員會依實際之技工缺額，就提出申請改任之各工友資料詳加審核，並按成 

績高低順序遴選數人，送交事務管理單位簽報。 

五、 事務管理單位將遴選委員會所送交之人選，簽請校長核定。一經核定即將結果通 

知各申請人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